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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天 齐 锂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5-091公司代码：

600267

公司简称：海正药业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白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良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武耘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8,388,591,658.56 17,298,303,713.70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16,287,482.99 7,023,938,160.46 -1.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842,880.22 532,022,811.31 12.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707,052,217.24 7,421,335,231.29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1,478.87 227,035,005.63 -9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74,231.59 176,062,364.57 -12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3 4.560 减少4.4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7 -9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7 -96.3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147.74 -215,936.0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07,121,997.59 125,542,434.2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

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

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

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

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

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

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

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6,177.74 -9,072,963.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6,025,682.98 -28,004,455.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48,443,654.96 -47,843,368.48

合计 31,298,334.17 40,405,710.4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320,783,590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85,784,60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170,764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资本－工商银行－定向增发六禾1号

资产管理计划

18,531,64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6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北信瑞丰基金

丰庆9号资产管理计划

12,658,228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诚资产－招商银行－中信信诚六禾

证券投资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658,228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国泰君安

君享定增五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658,227 人民币普通股

江信基金－民生银行－江信基金定增17号

资产管理计划

12,4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江信基金定增16号

资产管理计划

11,265,83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浙江省国际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20.136%的股权。 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25,5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完毕交易性金融资

产

应收票据 124,082,363.29 210,240,290.80 -40.98% 主要系公司背书转出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279,018,692.54 130,347,531.05 114.06%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经营款项增加。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

资产

1,072,502.58 -100.00%

主要系本期已处置完毕待清算的子

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161,377,140.56 94,020,198.78 71.64%

主要是公司增加参股公司的投资及

联营企业利润增加。

开发支出 117,562,737.09 60,493,571.68 94.34%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项目开发支出

投入增加。

商誉 102,351,241.37 11,789,962.75 768.12%

主要系投资控股子公司产生的商

誉。

预收款项 36,365,112.04 20,020,018.59 81.64%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的经营性预收款

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6,914,752.24 259,754,983.29 -43.44%

主要系本期发放已计提的职工薪

酬。

应付利息 22,154,134.48 35,893,641.62 -38.28%

主要系公司本期已支付公司债利

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66,128,100.00 442,359,423.10 -85.05%

主要系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借款

增加。

应付债券 1,590,351,452.21 797,367,463.31 99.45%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发行公司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 33,825.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完毕交易性金融资

产而相应的所得税负债冲会。

其他综合收益 -2,748,598.28 -1,295,037.08 112.24%

主要是本期汇率的变动导致外币报

表折算差异增加。

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收益 33,572,638.81 9,521,931.77 252.58%

主要是公司联营企业利润增加及投

资理财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374,073.34 6,693,540.15 54.99% 主要系公司本期捐赠增加。

所得税费用 72,451,484.61 153,094,587.39 -52.68%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431,478.87 227,035,005.63 -98.05%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84,849,572.34 208,943,941.68 -59.39%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继续提

供财务资助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海正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4亿元的

财务资助。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偿还本金为24,500万元。

相关公告已于2013年5月23日、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25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2、2015年3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浙江导明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浙江导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导明医

药” ） 以现金方式出资500万美元在美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导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导明生物” ）。 导明生物登记注册手续已于2015年8月办理完毕，并于2015年9月完成出资。

相关公告已于2015年3月3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3、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浙江嘉佑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2,500万元投资浙江嘉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嘉佑医

疗公司” ），持有其33.33%的股份，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为750万元，剩余1,7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工商

变更手续已于2015年9月30日办理完毕，嘉佑医疗公司注册股本增加至2,25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郭炜

变更为黄海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6003073033994。

相关公告已于2015年8月18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4、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正

药业南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南通有限公司（简称“海正南通公

司” ）增资2,000万元人民币。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15年8月21日办理完毕，海正南通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至17,000万元。

相关公告已于2015年8月18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5、2015年8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云开亚美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浙江云开亚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开亚美”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进行增资扩股，

计划增发2,407.4070万股，融资1亿元人民币，每股价格4.15元。云开亚美原股东上海健耕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认购361.1372万股，剩余2046.2698万股则委托台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台交

所” ）通过挂牌方式公开引进（不超过5家）投资方。 台交所已于2015年9月23日在其网站及《浙江日

报》上发布《浙江云开亚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2046.2698万股项目增资文件》（编号：台产

挂【2015】16号），挂牌自2015年9月23日至2015年10月26日下午4时整止。

相关公告已于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23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骅

日期 2015-10-23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5-56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周五）上午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同时登载于2015年10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已

登载于2015年10月27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5-57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周五）上午以通讯方

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7名，亲自参加会议监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经审议，与会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同时登载于2015年10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

于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已

登载于2015年10月27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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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号文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125,822,784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15.80元/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987,999,987.2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41,497,372.18元。

2014年9月2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天健

验〔2014〕195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15年10月20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2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该事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该事项已于2015年10月21日公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47,734.9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海正药业母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4,487.89万元，全资子公司

海正杭州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3,247.04万元。

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实施主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公司业务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海正药业将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

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海正业务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有利于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

于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监事会意见

2015年10月23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

于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卫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大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392,287,200.71 6,128,554,517.93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98,863,553.43 2,957,166,944.68 -1.9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1,236,225.38 117.54% 1,306,899,528.92 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296,923.55 187.97% 61,273,599.34 15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736,133.18 920.93% 89,216,696.37 2,21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99,031,606.99 20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 777.78% 0.237 169.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 777.78% 0.237 169.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提高0.10个百分点 2.12% 提高1.45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97,175.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46,244.9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21,613.7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46,659.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5,592.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9,988,102.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22,215.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054,359.40

合计 -27,943,097.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84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84% 93,717,000 93,717,000 质押

22,300,

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深

其他 5.20% 13,600,000

张静

境内自

然人

5.16% 13,497,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2.44% 6,385,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8% 4,661,55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

合

其他 1.73% 4,512,5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明睿新起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4,067,12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银保

分红

其他 1.48% 3,876,097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

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8% 2,574,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其他 0.66% 1,714,867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深

1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00

张静 13,4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97,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3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5,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61,558 人民币普通股 4,661,55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4,512,544 人民币普通股 4,512,5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67,121 人民币普通股 4,067,12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银保分红

3,876,097 人民币普通股 3,876,097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

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4,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714,867 人民币普通股 1,714,867

忻子焕 1.673,566 人民币普通股 1.673,5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静女士与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蒋卫平先生系夫妻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忻子焕所持有的1.673,566股公司股份均为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数为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74,544,236.63

436,076,

185.09

100.55 详见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应收票据 202,510,823.84

151,912,

369.65

33.31 主要原因系是营业收入增加，以票据结算的款项增加

应收账款 262,890,097.53

163,394,

766.42

60.89 主要原因系是营业收入增加，期末未结算的款项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33,837,807.16 86,005,624.10 55.62

主要是增加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增值税进项留抵

导致

固定资产

1,564,185,

462.09

1,026,004,

684.95

52.45 主要是新增并表单位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77,066,323.38 -100.00

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天齐锂业国际有限公司的收购，

诚意金转作为股权收购款，其他非流动资产相应减少

预收款项 41,794,873.56 4,881,055.21 756.27 主要是国内销售预收款大幅增加

应交税费 225,857,806.64

114,544,

077.22

97.18

主要是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菲尔

德” ）利润增加，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85,250,793.72

153,233,

299.31

-44.37 主要系支付日喀则扎布耶股权收购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515,175,308.26 85,372,686.21 503.44 主要是新增并表单位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所致

长期借款

1,391,372,

263.55

2,473,366.37 56,154.19 主要是文菲尔德新增2亿美元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06,503,

531.50

-601,472,

103.93

-34.09 澳元汇率下跌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306,899,

528.92

900,237,

452.13

45.17

（1）报告期内锂化工产品销量与单价提高；（2）报告期

内技术级锂辉石销量增加。

管理费用 112,576,835.66 70,852,496.65 58.89

（1）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春检后停产检修改造，

直至2015年6月底才逐步恢复生产，由于公司自2015年

5月1日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故其2015

年5-6月的停工损失计入公司管理费用；（2）报告期内

公司为完成对天齐锂业国际有限公司收购的相关咨询

费增加。

财务费用

100,037,

804.08

33,639,563.38 197.38

（1）报告期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2）美元升值

导致的美元负债形成的汇兑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7,526,316.14 -1,522,273.78 3,878.97

主要系文菲尔德终止矿石转化工厂项目(MCP)形成的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170,056,599.59 51,665,777.46 229.1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文菲尔德实现的利润总额高于上

年同期，相应的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9,031,606.99

165,870,

072.80

200.86

主要系报告期锂化工产品销售回款情况较上年同期好

转所致，公司在销售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较好的控制了

应收账款。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2,367,

004.72

-3,086,590,

547.93

82.43

本期投资支出主要是收购天齐锂业国际有限公司的投

资款，上年同期投资支出主要是支付收购文菲尔德和四

川天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2,125,374.58

2,962,422,

670.97

-89.46

本期筹资增加的现金流主要是借款产生，上年同期数包

含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带来的现金流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和相关事项；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股权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及授予事项符合相关规

定。

根据《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以下简称 “《备忘录1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以下简称 “《备忘录2

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以下简称“《备忘录3号》”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确定2015年8月28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1.08元/股。 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股票对应的股票来源为天齐锂业定向增发的股票。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72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0.90万股；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5CDA20167）审验了公司本次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公司变更后的累计股本为人民币261,469,000.00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事宜已完成，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不超过510万股，增持人所需的

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张静女士通过“金中投增持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中投2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

市场以自筹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89,100股。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时间 增持股数（股）

金中投2号

2015年7月23日 39,700

2015年7月24日 119,400

2015年9月15日 30,000

合计 189,100

注：“金中投2号”系为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单独设立，张静女士为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唯一持有人。

本次增持后，张静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330.85万股,通过金中投2号持有公司股份18.91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9.7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16%。

3、公司股权质押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天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质权人名称 股份质押数量 质押日期 质押期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300,000 2015-01-20 债务清偿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8,000,000 2015-05-11 债务清偿日

质押股份合计 22,300,000

股东持有股份数 93,717,000

截止2015年9月30日，天齐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3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5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1、公司实

际控制人

蒋卫平先

生承诺：2、

本公司控

股股东天

齐集团承

诺：3、持有

公司股份

总数5%以

上股东张

静承诺：4、

成都天齐

五矿机械

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

司承诺：5、

四川天齐

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和四川天

齐矿业有

限责任公

司承诺：6、

天齐集团

及本公司

承诺：

1、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不存

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人在今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也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

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包括全资、控股公司

及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

活动。 2、（1）本公司锂辉石销售业务只面向以锂辉石作为辅料

的玻璃陶瓷行业用户销售，不向以锂辉石为主要生产原料的锂加

工行业用户销售锂辉石。 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目

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

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

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股份公司产

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股份公司产品的产品；（2）如果股份公

司认为本公司或本公司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从事了对股份公司

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

资产或股权转让给股份公司。（3）如果本公司将来可能存在任

何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

应当立即通知股份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构按股份公司能合

理接受的条件首先提供给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优

先购买权。（4）如因违反本承诺函的任何条款而导致股份公司

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本公司将予以赔偿。（5）该承诺

函自本公司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以较

早为准）；①本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控制股份公司；②股份公司

股份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6）本公司在本承诺函中所作出

的保证和承诺均代表本公司及本公司已设立或将设立的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企业而作出。 3、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

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人在今后作为公

司的主要股东期间，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

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公

司（包括全资、控股公司及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相同、相似或

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4、成都天齐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锂辉石销售

业务只面向以锂辉石作为辅料的玻璃陶瓷行业用户销售，不向以

锂辉石为主要生产原料的锂加工行业用户销售锂辉石。（2）本

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作为

股份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今后也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3）自2008年1月起，本

公司不再代理股份公司锂辉石进口业务，并逐步向股份公司移交

碳酸锂等相关产品的国外客户及出口业务；本公司承诺在2008

年6月前完成相关业务与客户的移交工作。 自2008年7月起，本

公司将不再代理股份公司产品出口业务。（4）此外，本公司将尽

量减少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一切非必要的关联交

易。 5、本公司只面向以锂辉石作为辅料的玻璃陶瓷行业用户销

售锂辉石，不向以锂辉石为主要生产原料的锂加工行业用户销售

锂辉石。 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作为股份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今后也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同时，尽量减少关联

交易。 6、为避免将来在锂辉石采购环节产生利益冲突，天齐集团

及本公司承诺：（1）天齐集团承诺，如因本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

大或锂辉石供应紧张导致不能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天齐集

团及所属企业将减少锂辉石采购，优先由本公司采购，保障本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2）本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强化约束机制。

本公司将在年报中披露每年中国海关进口泰利森公司锂辉石的

统计数据，对比本公司与关联方及独立第三方的锂辉石进口价

格。（3）天齐集团承诺，如果审计结果认定本公司存在与关联方

在锂辉石采购环节的利益转移情形，将全额赔偿本公司由此所受

到的损失。

2010年

08月31

日

自公司

股票上

市之日

起

上述承

诺中涉

及锂辉

石销售

的部分

随着天

齐矿业

和天齐

实业自

2014年

4月9日

起纳入

公司合

并范围

而无需

继续履

行。

天齐集团

本公司同意天齐锂业或天齐锂业自行决定的全资子公司就本公

司根据(天齐集团与洛克伍德RT签署的)《期权协议》享有的（投

资洛克伍德锂业（德国）有限公司20%-30%权益的）权利享有

优先权，且天齐锂业或其子公司享有该等优先权不需要向本公司

支付任何对价。 只有在天齐锂业以书面方式明确表明放弃行使

《期权协议》约定的权利的前提下，且在届时与天齐锂业不构成

同业竞争的前提下，本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可选择行使该项

期权的权利。 在本公司行权后，如果天齐锂业提出要求受让本公

司行权后持有的股权,或者天齐锂业认为天齐锂业目前或未来经

营的业务与洛克伍德锂业（德国）有限公司出现或可能出现竞争

时，要求受让本公司行权后持有的股权，则本公司将不附带任何

先决条件以行权成本价格将所持有的洛克伍德锂业（德国）有限

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天齐锂业。

2013年

12月08

日

相关协

议生效

之日起

3年

正在履

行

天齐集团

在公司本次收购泰利森实施完毕日的当年及其后连续两年内的

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泰利森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

润，与北京亚超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依据的收益法项下净利润

预测数的差额进行补偿。

2013年

12月08

日

2016年

度为最

后补偿

年度

正在履

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天齐集团

天齐集团持有的公司93,717,000股票，限售期延长至2016年8月

30日。

2013年

08月27

日

2013年

8月31

日至

2016年

8月30

日

正在履

行

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

行动人张

静女士

自2015年7月10日起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

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不超过510万股，

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 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张静女士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

07月09

日

增持期

间及增

持完成

后6个

月内

正在履

行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6.36% 至 -23.37%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000 至 10,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050.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较2014年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正向影响

1、报告期锂化工产品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上涨，产品毛

利率提升；

2、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2014年存在收购泰利森锂业有

限公司时存货公允价值分摊对存货成本的影响，2015年该影

响已经全部消除，此外受美元升值的影响毛利率也进一步提

升。

（二）负向影响

1、由于2015年5月新并购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该

公司5-6月停产，复产后的实际产能未达到设计产能，下半年

仍处于亏损状态；

2、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因终止矿石转化工

厂项目（MCP），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5,553.23万元，减少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1,982.50万元；

3、本报告期内借款大幅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同时由

于美元2015年8月11日后大幅升值，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2

亿美元贷款产生的汇兑损失增加，二者导致报告期财务费用

增加6,639.82万元。

（三）其他影响因素

1、2014年射洪华汇锂业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搬迁补偿净

收益2900万元，2015年无此项；

2、2014年文菲尔德因与当地税务机关达成《争议解决

办法》冲回了以前年度计提的应交所得税，此项会计估计变

更增加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48.97万元，

2015年度无此项。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卫平

时间：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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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10月26日上午10:

00在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5年10月16日通过传真、 电子邮

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实到董事7

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于2015

年9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XYZH/2015CDA20167），公司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261,469,000.00元。 鉴于此，拟对《公司章程》

之第六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8,760,000.00元” 。

修订后：“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1,469,000.00元” 。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鉴于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完善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一）同意《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2015年10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同意《突发事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扩大，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新建立了《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同时对《董

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和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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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0月26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齐锂业”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菲尔德” ）于2015年9月22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拟终止其全资子公司泰利

森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森” ）拟建设的矿石转化工厂（以下简称“MCP项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鉴于此，MCP项目前期进行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管理费支出

等投入共计1,021万澳元预计均无法收回；另投入188万澳元的试验设施，预计可实现残值收入37万澳元，故对泰利森的“在建工程” 和

“固定资产”分别计提相应金额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1）资产范围：泰利森拟建设的矿石转化工厂，目前账列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总金额：5,553.23万元人民币（按照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9月3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汇率折算）；

（3）影响天齐锂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约为-1,982.50万元人民币。

（4）拟计入的报告期间：2015年第三季度。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根据文菲尔德《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有关“重大投资” 之规定，文菲尔德董事会已于2015年9月

22日审批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律师、会计师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专门指导，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发表了专项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资产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在建工程资产减值准备约4,837.75万元人民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715.48万元人民币，计

入当期利润，影响文菲尔德当期利润总额约-5,553.23万元人民币；由于文菲尔德的企业所得税率为30%，影响文菲尔德当期净利润金

额约-3,887.26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文菲尔德的权益比例为51%，故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天齐锂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金额约-1,982.50万元人民币。

影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1-企业所得税率）×公司持有文菲尔德的权益比例＝-5,

553.23×（1-30%）×51%=-1,982.50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

1、资产名称：在建工程———矿石转化工厂、固定资产———矿石转化工厂小型试验室

项目（截止日：2015年9月30日） 澳元金额 人民币金额

账面价值 1,209万元 5,391.05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88万元 838.31万元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021万元 4,552.74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37万元 164.99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37万元 164.99万元

在建工程可收回金额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 1,172万元 5,553.23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1万元 715.48万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021万元 4,837.75万元

注：账面价值、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人民币金额按照2015年9月3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人民币金额按照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9月3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汇率折算。账面价值

扣除可收回金额后的余额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MCP项目已投入的成本中，在建工程核算的1,021万澳元为进行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管理费等投入，由于其特殊性及不可通用

性，并且无法转让实现残值收入，因此如果MCP项目终止，已投入的此项成本预计均无法收回。 固定资产中核算的188万澳元为矿石转

化工厂小型试验设施的投入，预计可实现残值收入37万澳元。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说明

公司于2014年5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了文菲尔德51%权益（泰利森为文菲尔德全资子公司），文菲尔德另外49%的

权益为美国雅宝公司 （NYSE:ALB，于2015年3月收购了文菲尔德原股东洛克伍德，即Rockwood�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雅

宝” ）所持有。

在被天齐锂业收购之前，泰利森早在2012年初即开始计划建设MCP项目，计划碳酸锂年产能20,000吨。收购完成后，按照天齐锂业

和洛克伍德在收购期间先后对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作出的承诺，泰利森继续推进MCP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并于2014年10

月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4月和9月分别两次提交文菲尔德董事会审议。

作为文菲尔德的股东单位， 雅宝已于2015年9月15日公告称，拟在2020年前分批建成标称年产能为50,000吨碳酸锂当量的工厂，

生产原料为来自格林布什的锂精矿，可行性分析正在进行（内容摘译自雅宝公司官方网站http://� www.albemarle.com）；天齐锂业则

于2015年4月完成了对银河资源原持有的张家港碳酸锂生产基地的收购，标称年产能为17,000吨，生产原料为来自格林布什的锂精矿。

鉴于两家股东单位就其各自产能扩张和在锂行业的下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规划，文菲尔德董事会于2015年9月22日决定终止以

泰利森为平台的MCP项目。

由于文菲尔德的股东均已形成或正在计划更大的锂盐生产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终止泰利森MCP项目除了带来资产减

值的短期影响外，不会导致泰利森及文菲尔德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表现发生变化。

四、专门意见

1、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止

2015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具有合理性。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

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

允地反映了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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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10月26日下午13:00

在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5年10月16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青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5-091）同时登载于同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

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2015年10月）

条款 原文 修订

第一章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8,760,000.00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1,469,000.00元。


